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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民国时期渔帮以鄱阳湖为中心、以宗族为纽带，并多以地域、捕具等命名，广泛分布于鄱阳湖区
水域空间。渔帮的各种历史传统和惯例是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帮渔民群体生产生活的现实规范，渔帮传统惯例

中既有族约帮规 （如渔帮渔民 “摇号”求助）、旧章 （渔民集体共识）等惯习，又有行业神祭祀、“开正”仪

式传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渔帮自治、中人调解、官方介入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内

嵌于湖区社会，与渔帮渔民群体及其传统惯例持续互动，形成水上社会 “双轨”治理模式，共同塑造独特的渔

帮社会秩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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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水域地方社会的关注日渐升温，如对人水关系、水域政治、水运文化、水路交通、

水利演变等多维度进行探讨，具体江田祥对清前中期广西桂江渔户诉讼、渔课裁革与水域社会秩序进行了探

讨。徐斌分析了明代河泊所的变迁与渔户管理。还有更多学者对岭南地区渔户进行了研究。① 相对而言，关于

鄱阳湖区渔业研究相对不多，主要有刘诗古对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进行了探讨。梁洪生探

讨 “私河”“官河”与 “习惯”捕捞区之间的关系及 “四林”张氏族谱的 “渔民化”演变。万振凡对鄱阳湖

民间纠纷处理的历史惯性进行了考察。② 这些主要对鄱阳湖区渔业变迁及非正式制度进行了探讨，但未对渔帮

群体进行整体性研究，深化空间很大。

关于渔帮研究，沈同芳和李士豪、屈若搴的中国渔业史，张震东、杨金森的中国海洋简史都有略述。③

白斌探析了清代海洋渔业中介组织 “渔帮”④，尹恩子对 ２０世纪湖北沿江地区帮会⑤进行了分析，平山周、秦

宝琦分别对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均有论及⑥，这些研究多关注于海洋渔业及行业帮会等，也有对近代帮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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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内外一批学者以 “水”与中国历史的关系进行探讨，展现出对水域社会研究的新气象和新面貌。参见江田祥：《清前中

期广西桂江渔户诉讼、渔课裁革与水域社会秩序》，《晋阳学刊》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徐斌：《明代河泊所的变迁与渔户管理———以湖广
地区为中心》，《江汉论坛》２００８年第 １２期。关于岭南渔户研究可以参见对岭南疍民、族群关系和政治制度等专题的探讨。
刘诗古：《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梁洪生：《捕捞
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 “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５
期；梁洪生：《从 “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 “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 “短时段”

分析问题》，《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万振凡、周声柱：《清以来鄱阳湖区民间纠纷处理的历史惯性———以都昌、鄱阳两县为
中心》，《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
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上海：中国图书公司，１９１１年；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张震
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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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定的探讨①，但对内陆水域渔帮群体未有涉及。刘诗古虽有一定考察②，但未涉及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

帮渔民群体及其社会秩序，仍可深入。

对于传统基层社会秩序，施坚雅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社会单位并非自然村落，而是以基层市场为中心形

成的经济—社会网络。③ 基层市场不仅承担农副产品交易功能，更是农民社会关系和非正式治理的载体。杜赞

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各种组织体系及塑造权力运作的象征规范构成，包括市场、宗族、宗

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④ 黄宗智提出 “第三领域”理论，认为国

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持续合作与扩展。⑤

习惯法是民族特质的体现，也是传统传承的主要方式。⑥ 历史时期形成的传统惯例，是湖区渔业捕捞权

争夺的主要依据⑦，其中 “帮规”是渔帮渔民自定规则，间有新增，共同遵守，约束性较强；“旧章”是湖区

渔民社会的集体共识与普遍遵循，是湖区渔民捕捞作业传统习惯，约束性弱；“官禁”是官方文告颁布的捕

捞禁令，多应渔民集体要求而颁行，具有一定强制性。相对而言，既往研究多聚焦于习惯法视域下的产权界

定问题，少有基于水上群体的惯习与秩序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保甲制度是基层社会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视点，闻钧天、李宗黄、周中一等对保甲作

了较为详细的介绍。⑧ 清中后期，保甲的纠察、搜捕功能减退，是清代漕运水手组织演变为青帮的一个重要的

因素。⑨ 此也为湖区渔帮形成提供可能。学界对渔民群体关注度仍为不够，虽对渔民生产生活场景进行了一定

考察，但少有对渔帮群体及其水域社会秩序进行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帮捕捞生产复杂多样且其纠纷较为独特，渔民多以地域为中心，以

宗族社会为纽带，进行集体捕捞。一方面，他们在渔业生产上互助互济，聚集作业。另一方面，在渔业捕捞

实践中，他们同气相求，共同应对渔业捕捞生产中的纠纷事件及复杂局面，形成独特的水域社会秩序。

本文以渔帮为视域，以鄱阳湖区为中心，以高安邑邹姓渔帮为主要对象，探讨晚清民国渔帮这一群体历

史演进、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以及水域社会秩序，尤其是，渔帮何以在国家权力未及的流动性水域构建捕

捞秩序？渔帮纠纷处置内在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如何？从而，探讨这一群体水上社会秩序构建，可以窥视鄱阳

湖区渔业社会历史图景，阐释湖区水域空间社会公共秩序构建的实践逻辑，揭示湖区水域社会秩序的内在结

构及其历史价值。

一、渔帮组织与捕捞生产

清代道光以前，鄱阳湖区纠纷较少。如草洲纷争，清康熙年间都昌县 “惟南连新建，东界鄱阳，湖洲生

草，堪以肥田，建邑以来，取之无禁，从未有争端也。”瑏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湖区人口的不断增多，

对湖草的需要量愈来愈大，自清道光年间开始就出现封建宗族房股、湖霸、地主争夺草洲的争斗。瑏瑡 尤其

是，晚清民国时期湖区社会动荡，湖区基层社会国家权力处于 “悬浮”或 “真空”，形成 “势管青山力管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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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俗①，谁的宗族势力大，占有湖洲的范围就大。水面大小就是渔民生存权大小。从湖区草洲纷争，在侧面

也印证了渔民抱团成帮的历史趋势。

关于渔帮，白斌认为，面对汪洋大海的种种险境，其共同的行业管理组织———渔帮的出现就成为必然。②

如果说共同对付危险是海洋渔帮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么，鄱阳湖内陆水域邹姓鸬鹚帮的出现，或是他们异地

捕捞共同应对湖区捕捞纠纷 “争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现实需要。这既有同族渔民异地捕捞抱团作业互

济的内在因素，也有捕捞工具及作业习惯的一致性外在因素；又有人口增多的因素，人们不得不向易涝、易

旱地区扩散，该类地区居民密度日趋增加，特别是，至 １９、２０世纪，湖区已形成五年三灾的规律，如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７年五年中，１９３４年是大旱，１９３５年是大水，１９３７年也受到水灾的侵害。③ 沿湖连年天灾人祸，渔区食粮
曾几番颗粒无收，人们以树皮、菱薯充饥，渔民生活陷入绝境。④ 而明清时期湖区专业渔民却不断扩大，民

国时期江西捕鱼业也先是发展，后衰退⑤，渔业市场竞争加剧，宗族渔民抱团成帮，势为必然。

渔帮有帮主，并有各种历史惯例。对于渔帮传统惯例，都是渔民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既有一定的

约束性，也有承继性；既要遵循湖区捕捞生产作业的 “旧章”⑥，又要服从于所属宗族社会族规帮规，多记录

在渔民宗族谱上。

据 《来苏邹氏支谱序》载：“越数世，有寿甫公者，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徙居来苏。”⑦ 来苏邹姓渔民移
民史，自明代至今有六百五十余年。高安邑邹姓渔民散布于鄱阳湖区各古渔村，伯洪公在燕溪 （今烟坊村）

扎根。⑧ 邹姓渔民由燕溪分迁杨椿，应义公、宜权公等在鄱阳湖一带捕鱼，诸后裔定居龙口、康山、吴城等地

（见表 １），日渐形成邹姓各渔帮。

表 １　 高安邑鸬鹚帮邹姓渔民迁徙始祖湖区分布表

序号 渔帮名称 地点 迁徙始祖 迁入时间 备注

１ 杨椿帮
高安市

杨椿村
哲夫公 宋代熙宁年间 　 参见龙口 《邹氏宗谱》序文。

２ 七房帮

或龙口帮

鄱阳县

莲湖乡

龙口村

以 弥 公—显 满

公—至 寅 公—应

义公

明代崇祯年间

　 龙口 《邹氏宗谱》：以弥，庭橙公幼子，行四，原名末九，

字端兴，领康山册票，于明嘉靖庚申年 （１５６０）二月廿八日辰
时生，寿六十有七，于明天启丙寅年 （１６２６）三月十八日子时
殁，葬河背庵前山。⑨

３ 细河帮

鄱阳县

双港乡

捕捞杨村

应 义 公—学—

万—世—士 （士

咬、士才）

乾隆年间

　 龙口 《邹氏宗谱》：“应”字辈后依次是 “学、万、世、士”

辈，“士咬”“士才”生于乾隆年间，殁后葬于鄱阳县双港汪

家嘴罗湖庵背山瑏瑠，即今双港镇捕捞杨村。

４ 康山帮

余干县

康山乡

府前村

大贵、大富 光绪年间

　 燕溪 《邹氏宗谱》：大贵、大富为余干县邹姓渔民迁始祖，

其生殁年月不详，二人殁时葬于余干县康山。大贵子生于光绪

年。大富子殁时也葬于康山。瑏瑡

５ 五几帮
永修县

吴城镇

士 衔 公、士 惠

公—宜权、宜厨
道光年间

　 《中华邹氏高安族谱》（第四卷）：世锦之子士衔，永修吴

城开基祖，生殁葬未详，娶某氏，生子一：宜权。” “世云之

子士惠，永修吴城开基祖，生殁葬未详，娶某氏，生子一：宜

厨”。宜权生于道光乙未年 （１８３５）三月十五日酉时，取刘
氏，殁与夫同葬于原饶州府鄱阳县莲湖朱妹山，名禾场山，生

有四子，均生于光绪年间，殁时葬于吴城镇，其中一子葬于吴

城镇摊子头自家园内。瑏瑢

笔者赴鄱阳县莲湖乡龙口村、双港乡捕捞杨村调研，龙口村以地处湖滨龙口港而得名。高安市燕溪村始

迁祖为伯洪公，其父哲夫公督率迁至，人们尊哲夫公为一世祖。杨椿、龙口和捕捞杨村邹姓渔民同宗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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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④⑤　 《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第 ６４４、６０３、５９８页。
白斌：《渔帮、渔所、渔团———清代浙江海洋渔业中介组织研究》，《海洋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１７３ １９０页。
《鄱阳湖研究》编委会著：《鄱阳湖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２０６页。
旧章，指鄱阳湖区渔民世代沿袭的捕捞权分配惯例，这种惯例历经历代渔业纷争斗争而来，形成湖区渔民普遍遵守的捕捞规矩与作

业习惯，渔帮渔民亦不例外。

熊定飞：《来苏邹氏支谱序》《东鲁邹氏宗谱》，内部资料，１９９４年，第 ７４页。
邹红生：《主序》，载 《燕溪邹氏族谱》，内部资料，１９９５年，第 ３页。
龙口邹姓宗族谱局编纂：《邹氏宗谱》卷 １ 《燕溪哲夫公支下世系》，内部资料，１９９４年，第 ３页。
龙口邹姓宗族谱局编纂：《邹氏宗谱》卷 ２ 《应义公位下世系》，第 １７页。

瑏瑢　 邹邦凯主修，邹邦红主编：《燕溪邹氏族谱》，内部资料，１９９５年，第 ２４５、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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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夫公是高安燕溪始祖，自宋代熙宁年间徙至。

应义公在鄱阳湖打鱼，见鄱阳县龙川山清水秀，占卜为吉，认为此乃上天眷顾所赐，于是结庐于此。应

义公，字仰湖，生于明崇祯癸酉年 （１６３３）二月十一日，清康熙丁丑年 （１６９７）十月廿日亥时殁，享年六十
五岁，葬于团转裤脚山，生子三：学能、学贤、学进，徙居饶州鄱阳，地名团转。① 团转村在鄱阳县六十八

都②，即今鄱阳县莲湖乡，路通余干县。间接说明龙口邹姓于明代崇祯年间迁徙至，也或更早。

高安邑邹姓渔民迁徙始祖在鄱阳湖区捕捞，先后在鄱阳县莲湖乡龙口村、双港乡捕捞杨村，余干县康山

乡府前村、永修县吴城镇等地落脚，死后安葬其地；各迁徙祖脉络分明，皆以高安邑燕溪哲夫公为始祖，邹

姓渔民后裔在湖区捕捞，抱团作业，形成邹姓鸬鹚帮：鄱阳县龙口帮、鄱阳县细河帮、余干县康山帮、永修

县吴城镇五几帮。

在表 １中，鄱阳县龙口邹姓迁始祖以弥公何以领康山课册？老渔民邹道喜认为③，莲湖龙口与余干县康山

乡水域相连，邹姓渔民以就近地名命名，这是当地百姓惯常称法。龙口邹姓渔民有 ２００余户，禁渔前以鸬鹚
捕捞为主，旧称 “龙口帮”或 “七房帮”。

老渔民邹水义认为④，邹姓先祖从高安邑到鄱阳湖捕鱼，先在鄱阳湖棠荫岛搭棚生活，后从棠荫岛搬到

龙口十字街、莲湖鸡冠冷、尧山八字脑、边头山、白沙洲双港桥下、张家嘴等地，搭棚度日，最后落户于双

港捕捞杨村。邹水义先祖迁移说当不足信，但 “搭棚”说较为符合异地渔民生产实践逻辑，“搭棚”暂居便

于流动性生产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邹姓渔民在湖区异地捕捞，其捕具一致性与同宗性，使得渔帮群体内部结构更为紧密，

统称 “鸬鹚帮”，同时又有细分，如 “杨椿帮”“来苏帮”“雷四帮”等。从帮的细命名看，有以地域命名，

如杨椿帮 （今高安市大城镇杨椿村），显性表现出渔帮地域文化特点，隐性表现为同宗同源帮会文化色彩；

有以姓氏命名，如 “何帮”“徐帮”，显性表现各自宗族社会性，隐性表现出宗族文化性。

异地捕捞渔民何以落户于湖区？变迁为湖区渔民？从邹姓渔民购买山林历史协议中，或可探究。光绪九

年 （１８８３），邹姓渔民购买夏姓山林以作栖身之地。协议云：“立字卖山字人夏姓族人，因迁徙，愿将祖山全
卖给瑞州府高安县人氏邹姓族人，本山东至柿同，西至博士湖，南至葫芦窑，北至博士湖，经双方议价纹银

二十二两正，一色一并付尽，并无余欠。恐后无凭，立契为据。”⑤ 从博士湖名称及方位，可推知其为鄱阳县

双港乡捕捞杨村邹姓渔民。博士湖位于鄱阳县义感乡东内五所。⑥ 义感乡即双港乡，湖仍沿旧名。

又如，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邹姓渔民又购买卢姓荒山，协议载：“因瑞州府高安人氏邹胜喜及邹氏族
人要求买下小玉岭作为坟山，经朗埠村族同意，将小玉岭南北长二百四十步，东西宽一百八十步立碑界，北

至凤凰山，南至花园里，西至板柿屋，东至金家等，议银价十八两正色纹银，另加茶水费二吊，一并付尽并

无余欠，所买所卖，双方情愿，恐日后无凭，立契为据。”⑦ 有山必有水，湖区山水相连，间接表明，邹姓渔

民通过购买山林方式取得落户权。

再如，１９３６年二月，南昌市 《华光报》刊载涂姓出租陶铁缐港、裘井埠潭捕捞权给邹出桂等渔民声明一
则，杨椿帮帮主邹定国认为，该港段按照传统惯例归其渔帮承租，邹出桂、邹金有等假借他县同姓人串通河

主，是侵权行为，为此，邹定国先后上报民国江西省政府⑧及江西省水警总队⑨，要求确认渔业捕捞权瑏瑠；渔

帮通过异地租赁河段的方式获得捕捞权，且认为这种租赁关系是历史传统性、承继性，不得改变。可见，高

２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龙口邹姓宗族谱局编纂：《邹氏宗谱》卷 ２ 《应义公位下世系》，第 １２页。
项珂，陈志培等纂：《鄱阳县志》卷 １ 《隅都市镇》，同治十年刊本，第 １９页。
邹道喜，１９６７年生人，鄱阳县龙口村人，为宗族谱保管人，从事渔业捕捞四十余年，鄱阳湖禁渔后，转行从事他业。
邹水义，７２岁，双港乡捕捞杨村渔民，小学文化，《邹氏宗谱》保管人，原从事鸬鹚捕捞，较有见识。
双港邹氏宗族谱局编纂：《邹氏宗谱》卷 １ 《邹氏源流序》，第 ２６页。
锡真修，石景芬等纂：《饶州府志》卷 ２ 《地舆志》，同治十一年刊本，第 ３４７页。
双港邹氏宗族谱局编纂：《邹氏宗谱》卷 ３ 《邹氏源流序》，第 ２７页。
江西省档案馆藏：《恳请令饬水警总队传集邹出桂等谕令不得越界租占以息纠纷而俾安业由》，全宗号：Ｊ０４５２０００１４０１２１。
江西省档案馆藏：责任者：江西省水警总队：《请饬传邹出桂不得越界取鱼》，全宗号：Ｊ０４５２０００１４０１２９。
江西省档案馆藏：《杨椿帮等请求确认渔业租赁权事件判决书》，全宗号：１８２２１６１９。



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帮与水域社会秩序

安邑邹姓渔民通过购买山林地或租赁河段等方式，取得湖区捕捞与落户的 “入场券”，于此繁衍后代，安养

生息，也从侧面印证其在湖区捕鱼的合法性。

自古以来，鄱阳湖水域是 “势管青山力管湖”“族大为王”“强者为先”，决定了渔民群体抱团趋向，有

的是集体捕捞，有的是同宗族相约作业。异地邹姓渔民通过购买、租赁等方式，取得落户湖区合法性，进而

取得湖区捕捞自主权。同时，在历经各种捕捞纠纷矛盾、人口增长压力、渔业市场竞争及自然灾害等不同考

验，渐以形成不同渔帮。

渔帮命名主有两类，一类以宗族社会为单位，以捕具为名，如 “鸬鹚帮”“布网帮”“罾网帮”“铜钩

帮”等，在固定区域捕捞。一类以地域为中心，多以姓氏而名，如湖口县祖籍湖北的 “张帮”“叶帮”“梁子

帮”及其本县李、夏姓等组成的 “杂帮”等。① 同样，洞庭湖地区兴起以宗族或捕具为名的渔帮，如常德县

以族姓屋场和行业组成渔帮，周家店娥公桥王姓以族为帮，石公桥欧阳组成麻网帮，康姓同族 ５户组成鸬鹚
帮。② 无论是鄱阳湖区，还是洞庭湖区，渔帮渔民或以捕具为名，或以姓氏为名，聚集作业，形成湖区水面捕

捞特殊社会群体。

需要说明的是，湖区除鸬鹚帮外，还有网具帮、徒手帮等 （见表 ２），各有捕捞范围，广泛分布于沿湖古
渔村。如都昌县周溪乡曹、张、段、王 ４姓，管用柿湖、岛湖、泥湖、江蚌湖、担山湖、南山港口水面和五
股港五分之四的水面；苏山乡以胡姓为主，管用马鞍港、柏水湖、老桥湖、戴家湖等水面。③

表 ２　 晚清民国鄱阳湖区邹姓渔帮及其他渔帮分布表
序号 县域 所属渔帮 备注

１ 高安县 　 来苏帮 （邹姓）、杨椿帮 （邹姓）、雷四帮 （邹姓）

２ 乐平县
　 乐安帮、程家帮、刘河帮
　 鸬鸟帮、葫芦网帮，丝网船帮④

３ 余干县 　 康山帮 （大河帮邹姓）、瑞洪帮

４ 永修县 　 吴城镇五几帮 （邹姓）

５ 鄱阳县 　 七房帮 （龙口邹姓）、细河帮 （杨村邹姓）、卢河帮 （管驿前邹姓）、苦竹帮

６ 都昌县 　 周溪帮 （邹姓）

７ 进贤县
　 夏家振振敲 （扯网帮），黄家水面捞 （丝网帮），何家打赤脚 （放脚窟即徒手

帮），曹门用手摸 （徒手帮）⑤

８ 湖口县 　 张帮、叶帮、梁子帮、杂帮等⑥

　 未有注释的渔帮系依据
湖区老渔民口述记录，而

邹姓渔帮多为高安鸬鹚帮

渔民徙至

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帮非常活跃，分布较广，类别繁多。各帮均设 “头人”，捕捞生产均受 “头人”和

本帮规法严格控制，渔帮各守旧章与传统惯例，成为捕捞业的主体，但相互屡有争斗。时至民国，尽管水上

保甲制度已被推行，但地方帮派势力的结构性存在并未因此改变。⑦ 民国时期，政府要求成立渔会，但渔帮状

况并未改变。一切渔业生产活动仍受控于帮派 “头人”“港主”和 “渔霸”，渔帮影响不小。

二、渔帮信仰与秩序建构

鄱阳湖渔谚：“世上什么苦，打鱼磨豆腐；打了几斤鱼，还要归湖主。”⑧ 渔民生活困苦，面对变化无常

的自然气候及各类灾害，渔民将风暴与生计的主宰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水神神灵。同样，对洞庭湖渔民而

言，他们的水神信仰一样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这种现象是旧社会漂泊于湖泊讨生计的渔民复杂的信仰心理

需求的表征。⑨ 无论是洞庭湖，还是鄱阳湖，湖区渔民形成行业性神灵信仰与祭祀习惯，而封建王朝又积极

３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⑥　 《湖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口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７８页。
《常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３１８页。
《都昌县志》编修委员会编：《都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２２５页。
《乐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乐平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２１７页。
江西省进贤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进贤县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６３页。
《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第 ５９９页。
江西省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鄱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３０页。
李琳：《水神信仰与洞庭湖渔业文化》，《云梦学刊》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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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神灵信仰①，有的神灵纳入正祀，由有关官员定期举行祭祀活动②，王朝权力借助神灵信仰在湖区基层社

会延伸，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掌控与管理。

鸬鹚帮不仅有行业始祖，还有行业神灵。每年三月十五日，鄱阳湖区鸬鹚捕鱼人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

式，共祭鸬鹚驯化始祖，这既是鸬鹚帮帮规，也是他们的传统惯例。邹姓鸬鹚捕鱼人认为，他们信仰的主神

是 “邹先锋”和 “周颠仙”，二者何以成为其行业性神灵？这一信仰背后的叙事逻辑有何彰显？

关于 “邹先锋”。传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时，邹姓鸬鹚渔人因救护朱元璋有功，被敕封为邹

先锋，朱元璋御赐 “逢山砍柴，遇水捕鱼”铜牌，在湖区可随意砍柴捕鱼。民谣：“乌鸦、乌鸦、乌鸦兵，

满湖满汊显神通，篙撑桨划舟似箭，穿蓑戴笠风雨中。神出鬼没刚一过，铺天盖地太祖兵。”③ “逢山砍柴，

遇水捕鱼”，折射出高安邑邹姓渔民意图鄱阳湖满湖捕捞的实践心态。他们试图借助王朝敕封传说，强化鄱阳

湖捕捞权及其身份，将王朝敕封叙事作为捕捞合法性依据，进一步彰显邹姓渔民捕捞自主权。

笔者在鄱阳县莲湖乡朱家村调研，朱凑早老人讲述 “神兵天降”的故事。④ 邹姓渔民皆认为合乎情理：

在雨天，鸬鹚渔民穿蓑衣、戴斗笠，手持撑篙驱鸬鹚，远看就像戴盔披甲的士兵。春季鸬鹚羽毛丰满，喜御

风低飞，陈友谅兵误以为朱元璋有 “天兵”驰援。双港乡捕捞杨村也有这个传说。邹姓渔民被敕封说在湖区

流转。为强化邹姓先祖被王权敕封的历史叙事，邹姓渔民将之载入 《邹氏宗谱》中。⑤ 传说为邹姓渔民的鄱

阳湖捕捞提供了依据，也成为其异地捕捞合法性的叙事表达。

明代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的一份邹姓渔民文书，对 “逢水取鱼，遇山砍柴”的 “特权”也予以强调：

洪武十四年，柴棚河伯所渔民邹毛仔，系瑞州府高安县一都，闸办春、夏、秋季浮办课米，鸬鹚船七支，

课米七十石。渔户易尚，系吉安府吉水县卅都，闸办春、夏、秋季浮办课米，鸬鹚船七支，课米七十石。柴棚

所该年课，依时催收送所；家居远，遇山拾柴，逢水取鱼，五所湖内湖港，不许阻挡。⑥

都昌县柴棚河伯所系明代鄱阳湖水面国家赋税收取机构，主要代表国家对所辖渔户进行登记及渔课征收，该

文书虽存渔家，但间接也表现出国家对邹姓鸬鹚捕鱼人 “特殊”的政策待遇——— “遇山拾柴，逢水取鱼”，

这种待遇或由于 “邹先锋”的特殊 “历史贡献”，也或 “家居远”，无论是渔帮渔民宗族谱，还是渔民保存

的官方文书，都力图表明湖区捕鱼合法性，强调得到朝廷背书。从渔民选择性历史文书记载来看，进一步彰

显故事传说的文化张力，凸显渔帮渔民捕捞秩序的社会性建构。

鸬鹚帮高安籍渔民邹毛仔在柴棚河伯所缴纳闸办春、夏、秋季浮办课米七十石，“浮办课”系指 “凡官

港除秋冬禁外，听小民各色网业长江泛取纳课。”⑦ 间接说明，邹姓渔帮在湖区已取得一定的捕捞权，邹毛仔

纳浮课米，间接表现 “遇山拾柴，逢水取鱼”历史叙事及 “邹先锋”信仰的现实作用。

同样，邹姓渔民对周颠仙信仰也深信不疑，纳入行业神。周颠身负异能⑧，助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大战胜

利。明代建国后，朱元璋亲撰 《周颠仙人传》⑨ 《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瑏瑠 洪武二十六年

４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４ １０５页。
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６页。
康山忠臣庙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编印：《康山忠臣庙史话》，内部资料，２０１０年，第 １１３页。
朱凑早 （８０岁）老人，鄱阳县莲湖乡原党委书记，朱凑早曾主政莲湖乡二十余年，对莲湖乡朱家村历史情况非常熟悉。他介绍，时
值春雨季，一天，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朱元璋被陈友谅兵追至莲湖乡，突遇一伙身披盔甲、头戴尖顶帽，手持钩镰枪的人向

陈友谅的汉兵奔袭而来，前飞黑压压 “乌鸦”，犹似 “神兵天降”，惊得陈友谅兵赶紧调头后撤，朱元璋获救。

在双港邹氏宗族谱局编纂的 《邹氏宗谱》卷 １ 《关于邹氏近代迁徙过程》，第 ７２ ７５页载：洪武七年己丑，吾祖成进公到南京讨赏，
不要官职，只求湖港水域。洪武皇帝龙心大悦，听封领江西册票，总管鄱阳湖渔课，赐宝剑一双和 “逢水取鱼，遇山砍柴”金牌。

同样，中华邹氏高安族谱编委会编纂的 《中华邹氏高安族谱》（赣新出内准字第 ０００６０３９号，２００８年，第 ３５３页）也载：相传早在
１３６３年，洪武大战鄱阳湖，吾族三、七、十房的鸬鹚钩船队助战立功誉为 “邹先锋”。

《嘉靖七年高安县来苏邹氏渔民文书》，原件存于都昌县周溪镇来苏邹氏家族。

范涞修，章潢纂：《新修南昌府志》卷 ９ 《渔课》，明万历十六年刻本，第 ８页。
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
之曰 “颠”。

周谟等纂，殷礼，张兴言修：《湖口县志》，同治九年刻本影印，第 ３２１页。
桑乔纂：《庐山纪事》，明嘉靖四十年刊本，第 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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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３）七月，遣礼部员外郎潘善应、司务谭孟高往祭庐山，为周颠仙立碑。① 周颠仙故事在朱元璋亲自背书
下，并在庐山建 “御碑亭”加持作用下，周颠仙信仰在湖区广为流传。②

质言之，周颠仙信仰已转化为明清封建王朝实施文化控制的一个重要因子，周颠仙信仰已变迁为清王朝

对湖区民众控制的一个重要符号，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一个重要单元。这种演变既有封建王朝国家祭祀系统

的有意为之，也有民间百姓的 “推波助澜”———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及盲目性结果。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周颠仙信仰盛行。如永修县 “有周仙殿，其在今滩溪凤凰山车站，奉祀明周颠仙，新

中国建立前废。”③ 星子县 （今庐山区）有周仙庙，在周岭乡沙湖山尹家湖湖边。④ 《九江府志》⑤ 《南昌县

志》⑥ 也有相关记载，清代诗人查慎行云：“聚仙亭祀周颠仙、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每岁春秋，德化知

县诣祠躬祭，自洪武至今相沿不废。”⑦ 周颠仙神迹广为流布，并变迁为湖神。

对于长期活跃在湖区的鸬鹚帮而言，周颠仙故事远比邹先锋传说更具权威性和确切性，对其生产影响更

大。在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信仰功利性因素影响下，自然而然，邹姓渔帮渔民从 “邹先锋崇拜”

（祖先神灵崇拜）发展到 “周颠仙信仰”（王朝敕封神灵），形成两神信仰的叠加及 “王权—神权”的交互，

这一信仰叠加始于何、因何而起，囿于史料，笔者难以深究，或源于某次灾难，或因某次灵异事件，经长期

累积而成，体现了渔帮渔民选择性历史记忆。

在渔帮渔民信仰叙事建构中，邹姓渔帮完成了从 “祖先神灵庇护”向 “国家化合法性赋权”的结构性转

变———通过将明太祖朱元璋敕封的 “周颠仙”纳入祭祀系统，渔帮渔民将跨区域捕捞权诉求编码为 “奉敕行

事”的神圣叙事，成为邹姓渔帮渔民的集体遵循，形成渔帮群体的 “王权—神权—湖权”有机建构的捕捞生

产逻辑，为其湖区异地捕捞提供合法性兼具权威性的依据。

对古代王朝而言，国家通过吸纳地方象征资源，实现权力合法化渗透⑧，明清王朝通过控制神权及借助

国家经济体制，实现权力的延伸———对基层社会民众思想文化的控制，而国家经纪人———胥吏等社会精英对

基层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们借助神权活动为己谋利，竭力为之操纵，从而神权渐以纳入权力的文化网络。

在 “王权—神权”及 “神权—神权”的叠加效应下，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威性增强并得以延伸。在 “王权—神

权—湖权”的三维张力中，实现渔帮渔民流动性生计与王朝水域治理秩序的象征性媾和。

需要指出的是，邹姓渔民除供奉 “邹先锋”“周颠仙”外，还供奉其他神灵，如金元帅、马元帅、杨泗

将军、观音菩萨、江都督等，共三十六尊神灵。从供奉的神灵来看，显示了民间信仰与佛道神灵的杂糅，表

现出渔民信仰的实用主义特征，其 “因需而拜”的功利性诉求，这也符合底层民众以生存为核心的生活逻辑。

杜赞奇认为，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

通过这些渠道，封建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⑨ 无论是邹姓渔民，还是封建王权力量，供奉与祭

祀神灵符合各方利益需要，邹姓渔民从 “邹先锋”到 “周颠仙”祭祀活动，也充分表明鸬鹚帮渔民异地捕捞以

寻求合法性表达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在王朝国家权力的加持下，建构起邹姓渔民湖区捕捞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邹先锋”“周颠仙”行业神何以成为渔帮内部凝聚与外部边界划定的象征机制？这种机制又何以让鸬鹚

帮渔民墨守成规？杨庆认为，行业神崇拜除了能够加强人们对具有危险性、不确定性的工作和职业充满信

５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太祖实录》卷 ２２９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未”条，第 ３３４８页，胡广等纂修：《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第 １８册 （善本号：０４５３５），
第 ７０页。
程宇昌：《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明清鄱阳湖区周颠仙信仰》，《南昌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江西永修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永修县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５５５页。
邵绍周编著：《庐山古今寺庙》，香港：香港新闻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９４页。相传，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周颠托梦乡人在此建庙，以
“享一方香火，保一方平安”。

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卷 ４９ 《艺文》，同治十三年刊本，第 ５页，文云：天眼尊者，不知其姓名。元至正间，与周颠同
居庐山竹林寺。

魏元旷纂修：《南昌县志》卷 １，民国二十四年重刊本，第 １２５６页。周颠，建昌县人，年十四得狂疾，操一瓢入南昌市乞食，语言
无恒，皆呼之曰 “颠”，及长有异状。

吴宗慈编，胡迎建校注：《庐山诗文金石广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９０页。
⑨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第 ５、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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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乐观外，还起到了整合有组织的职业团体的作用。① 伯吉斯的研究也可以清晰看到行业神崇拜所起到的整

合作用。②

鸬鹚帮渔民生产是风里来、雨里去，神灵信仰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日常寄托。鸬鹚帮因异地捕捞和流动性

生产，他们是 “有神无庙”，将神像集中供奉于某艘船中；所奉神像皆小巧，约七八寸高，渔民按月依次轮

流供奉；供奉者每日祭祀，月末再将神像送往下一位渔民船上，仪式虽简，态度却极虔诚。

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下元节，邹姓渔民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一祭祀仪式活动要求所有邹姓渔民必须

参加。否则，将由未参加祭祀的渔民杀猪款待全族百姓，显示了祭祀活动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从邹姓渔帮供

奉神灵、祭祀仪式及违规处理机制看，显示出鸬鹚帮渔民内部活动的凝聚性和排他性，尤其是，违规处理上，

成为帮内约束性机制，也成为渔帮区别于外部的鲜明边界标识。

祭祀日，邹姓渔民抬着神像 “踩水”及村内巡游。与其说渔民信奉 “踩水”仪式，不如说是帮助渔民树

立战胜洪涝灾害的信心和决心，及对丰年的祈盼。同时，邹姓渔民还举行集体比武，渔帮渔民尚武之风甚重，

抑或是渔帮渔民湖区异地捕捞力量的充分展示，也是渔帮渔民的生存之道。行会神灵集体祭祀、菩萨巡游及

神戏等，都是渔帮行业的神圣 “集体符号”，其作用是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向社区表明自身的存在，从而增

强成员对团体的忠诚度和自豪感。③ 这些深深融入渔帮底层社会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渔民社会潜移默化而墨

守成规。

除了祭神、比武、巡游外，渔帮还有 “开正”④ 传统惯例，或称 “开春”。每年正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邹

姓渔民到东、西河举行开捕仪式。“开正”前，举行 “开船”仪式，也称 “开彩”，渔民驾船向上水方向逆行

一段，然后往下水方向顺行一段，预示船行平安，捕捞好收成。“开正”有一个月半，渔民将每日捕获的鱼

统一售卖，卖鱼款按劳力分配。这些举措与机制，彰显渔帮内部活力，凝聚集体意识与归属感，同时强化邹

姓渔帮内部秩序，宣示其湖区捕捞权。同时激发着集团之间的互相竞争⑤，形成各渔帮组织的鲜明特征，也成

为区别于其他渔帮的重要标识。

神灵信仰是古代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图景。封建统治阶级借助民间神灵系统，在庙宇、祭祀、宗族等权

力的文化网络末梢作用下，实现愚民统治，稳定社会秩序。“邹先锋”“周颠仙”等神灵信仰内化为邹姓渔帮

的日常，渔民出船必祷，渔民社会集体认同，成为维持湖区基层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是渔民精神信仰

的历史惯例性，也符合杨庆提出的分散性宗教的特点。分散性宗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俗制度的命运，当

世俗制度的实力和效力出现兴衰变动时，新的有作用的崇拜应运而生并取代旧的。⑥ 这也是渔帮神灵信仰对

象增续及庞杂的重要原因。

三、渔帮帮规与传统惯例

鄱阳湖区各渔帮，既是有形的民间宗族社会组织，又是无形的民间社会团体，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渔业捕

捞作业习惯。相对于高安邑鸬鹚渔帮而言，他们散布于湖区鄱阳县、余干县、永修县吴城镇等沿湖区域，由

于同宗族且同是鸬鹚捕捞因素，时日久远，日渐形成自己的捕捞作业惯例。这些传统惯例既有成文性惯例

（如议约）、不成文惯例 （旧章），又有内生性惯例 （宗族帮规）、外生性惯例 （行业神祭祀、中人调解）等，

交织作用于湖区基层社会，形成渔民社会非正式制度的捕捞秩序，表现出渔业纠纷不同情态与场景。

（一）帮规的形成

渔帮组织性较为严密，基本是同域同族的渔民组成。从互动关系看，帮规的初成，主要或来自内部的宗

族凝聚力和外部势力 “争斗”的应对力，并日渐固化为一定的机制或模式，形成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是内

生性惯例，亦即渔帮社会历史惯例。从危机应对来看，凡事必有主，“一呼百应”的渔民头人由此而生，“帮

６０２

①

②

④

⑤

③⑥　 杨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８０、８１、２７２ ２７４页。
Ｂｕｒｇｅｓｓ牞 Ｔｈｅ Ｇｕｉｌｄ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牞 １９２８牞 ｐｐ １８２－１８７
开正：指邹姓渔帮渔民在正月期间举行的一种捕捞祭祀仪式，寻求神灵的护佑。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第 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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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呼之欲出。

据邹姓族谱 《凤祥祖翁传》载：“吾祖名万配，字凤祥，燕溪下族始祖哲夫公之第十九世孙也。”“及其

奋力鄱湖渔水之业也，朝望东山之日起鸡鸣，暮瞻西岭之霞坐观鸟去。乘风破浪，不惧万顷之茫然；冒雨驱

鸬，稳驾一叶之扁舟。上流下流，随波遄飞；前水后水，遍泛尽至。巨鳞广得，利有攸往，贸朱提以纳税，

货青蚨而宁家，创屋置田，产虽不厚，足栖足耕。配吾祖母，白发鼓琴，行洁品端。当时内外，咸推领袖。”①

该文作于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凤祥公不仅擅于鸬鹚捕鱼，而且家业较大，为人周正，领袖之能凸显，隐见
凤祥公渔帮 “帮主”身份，帮主有德行见识，且捕捞技术与宗族地位较高。高安邑鸬鹚渔帮史可溯源至康熙

年间。

余干县扯网帮渔民后裔袁永秘认为：“帮主是 ‘总老板’，为人公道，精通捕捞技术且地位最高，何时开

捕、捕捞船只先后顺序等都由其负责，帮主的船位于最后且近岸区域，作业便捷且有利指挥。同时，每个捕

捞小组有一 ‘小老板’，负责小组捕捞技术及人员分工，平时听 ‘小老板’指挥。”② 渔帮的有组织性，并以

此维护他们在这些有限环境资源中所拥有的份额，这是一个垄断捕鱼空间维护准入机制的渔业管理体系③，也

易形成 “渔霸”。

帮主 “总老板”负责捕捞资源分配及生产秩序，主总协调。渔帮内大致分 ７—８个小组，“小老板”由各
组推选能人担任，“小老板”既听从 “总老板”调度，又要负责本组工作。一个小组有 ４—６名渔民、２—３条
渔船，分工明确，大致三类：一类为划船＋捕捞生产 （多为中年渔民）；一类为掌舵＋生产 （多为年长渔民）；

一类为鱼加工处理＋司火做饭＋生产 （多为青年渔民），渔船分为作业船和生活船。渔帮渔民外出捕捞时，约

４０人同行，各船相距约 ２００米依次排开，生产秩序井然。
帮规由渔帮渔民自主建构，兼具宗族性，二者互融互促。“各帮自立规法，渔业生产受 ‘头人’严格控

制”④。这种组织化控制常引发帮际资源争夺，如 “各帮屡有争斗”⑤ 的记载即印证水域竞争的激烈性。如余

干县袁姓扯网帮仲春合族宰猪合议帮规：“如有犯者照议施行，属在同人，务须秉公，慎毋循情偏纵。倘遇强

项不遵约束之徒，送官究治，庶无良知儆，谁谓道一风同之盛，不可见之于吾族也哉。”⑥ 帮规族约涉及偷

盗、窝藏人犯、妄拿、贪公、私自鸣锣等处置措施共十一项，予以处罚一千元至十千元不等，强调 “以上条

议，犯者不能如数受罚，或碎屋，或逐出，决不轻恕。各宜禀遵，幸勿视为具文。”⑦ 这种将生计伦理与宗法

权威深度绑定的帮规体系，既体现渔业生产的组织化需求，也揭示传统水上社会 “规法硬如铁”的生存逻

辑，这些形塑湖区水上社会捕捞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在浩渺的湖面作业，渔帮渔民冲突或有突发事件，渔民何能及时 “警讯”以呼朋引伴、

得以外援？实际上，渔帮有举篙 “摇号”的惯例———求助的渔民将旧衣或鱼篓绑挂在撑篙上，高高举起挥

动，向附近同帮渔民发出求援信号，同帮渔民见之则相继 “摇号”而至，这是帮规铁律。充分体现了渔帮群

体和衷共济的特点，显现出渔帮帮规的集体性特点。湖区素有 “不怕好佬，就怕瑞州佬”的俗语，“瑞州佬”

即指高安邑邹姓渔民，帮内凝聚力强。可见，渔帮帮规条例约束性强，皆因事而立，渔帮渔民共同遵守，具

有历史惯例性。

显然，帮规是渔民生产实践中历经年月累积内生而成，渐成诸多惯例性，而非江湖帮派成立时开宗明义

的条文与规矩。如 １９２２年邹姓渔民在祖遗埠道取鱼，引发争端。经众公议，确立河埠埠道捕鱼规则———上埠
渔民捕捞收网时，下埠渔民方得撒网，上下埠 “一收一张”捕捞机制，错位生产，免生纠纷。同时，对越河

埠道捕捞、纠纷追赶的渔民分别予以处罚：“越埠者，罚钱拾吊、酒四席；网船开头先追赶者，罚钱拾吊、酒

７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龙口邹氏宗族谱局编纂：《燕溪邹氏族谱》《燕溪支下世系》之 《传》，内部资料，１９９５年，第 ６页。
袁永秘，１９３９年生人，２０岁打鱼，渔龄 ５０余年，小学未毕业，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村老渔民。
穆盛博：《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胡文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３３页。

⑤　 《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第 ６３９、５９９页。
《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１９页。
“碎屋”指推倒房屋，“逐出”即铲谱，指在宗族谱上予以除名，意味着永远逐出宗族，死后也不能安葬在村里山林地。《余干县康

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第 １１９ 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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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席。”① 反映出帮规的调适性，也变迁为国家权力在湖区水域社会的有效延伸，契合于杜赞奇 “权力的文化

网络”理论，权力的文化网络凭借帮规，实现湖区基层社会秩序的有效构建。

简言之，帮规的形成，或可能在因渔帮形成前的某一事件，或可能是为某次集体性制度设计，也或可能

是某回突发事件的被动性应对，还或可能受宗族社会制度影响等，但都是渔民传统捕捞作业习惯的历史建构。

可以肯定的是，帮规的形成，应源于渔民为维护水上集体捕捞秩序的现实需要与实践的内在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渔帮与船帮虽同是水上群体，但有本质区别。船帮多具有相对固定的帮庙、会馆作为活

动场所，有固定的船泊位置，组织性更严，与官府联系十分密切，对其依赖性更强，如川江船帮，不论是从

社会视域，还是官府视域，重视程度在同业组织中更为明显，在近代化转型中，其 “亦官亦民”的特征更加

明显。② 两者虽都有帮规，但渔帮帮规约束性和组织性更弱，少与官府往来，乡土色彩更为浓厚。

（二）帮规的内在机制

黄宗智认为，倘若扫视一下清代、民国与当代中国，就应明了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

第三领域。这一领域在清代比较具体特殊，并且是半正式的，但在 ２０世纪则日趋制度化，其公共职能的范围
与日俱增，稳步扩展。③ 以黄宗智 “第三领域”理论观测，在湖区基层社会第三领域，渔帮渔民依靠准官吏

或社会精英的帮助，形成其内在机制，这种内在机制与第三领域始终相互依存、互融共存。

穆盛博认为，渔帮依据不同渔具，明确了渔场独有的使用习惯，而且不能违反这些习惯。④ 这些惯习亦

即帮规，是渔民社会内部事务的历史规定，并间有新增而共同遵守，这种新增，恰是帮规内在机制在第三领

域的作用与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抚河程、杨等五姓渔帮，面对廖姓越界挂税、周姓私放鱼钩等秩序的新挑战，网帮渔民

复整帮规，订立议约，文云：

每逢抚宪巡阅之年，尚有差使，向归杨姓承办；而杨姓转向各村网鱼之户，摊派钱文封帛，不能违误。从

前租手，均有议字，并禀明县宪，立有案卷。奈兵燹毁灭，故前凡未领税者，不许控，故混领鱼税无如。年岁

久远，人心日浇。前光绪六年，廖姓借水控故，私行挂税，被予等访觉，具控前崔县宪案下，沐批：“网鱼纳

税，以安民业，事属可行。如有乱规强网者，许即随时指名，禀究核办可也。”嗣后多载，从无有敢坏规者。

兹查垱下周姓，胆敢无税私放鱼钩，不独有碍，未便张网尔，且多被刮破渔网，予等深为痛恨，是以邀集网鱼
帮众，复整帮规。⑤

抚河五姓网帮明确杨姓作为渔帮首户的特权地位与公共事务承办责任，这既延续 “违规议罚禀究”的传

统惩戒机制，又强化摊派经费、驱逐违规者等治理手段，体现渔帮传统规范在社会变迁中自我调适的制度韧

性，成为维系区域基层社会捕捞秩序的重要保障。显然，这种复整帮规及各种事务的应对等，必然由第三领

域的社会精英承担，从而新增帮规条约，一旦渔帮内外纠纷生发，这种帮规内在机制相应发生作用。

易见，渔帮帮规条例新增，具有一定的历史层叠或累积，既有历史的承继性，又有新问题背景下的新要

求或新规定，“如有违逞，刀奸诈者，自行驱逐，永不准伊船下河网鱼”，表现出帮规内在机制的调适性、约

束性与权威性。

毫无疑问，渔帮间也各有历史惯例。如两鸬鹚渔帮不能在同一地近捕，否则易生纠纷；“康山渔民打网，

棠荫渔民走钩”“自三山潭港至杓山夹棠荫村，只许走钩”⑥，钩帮与网帮捕捞作业范围固化，且 “黑白”分

明：钩帮渔民晚放早收的夜捕，网帮一般白天捕捞。各渔帮渔民只能使用传统捕具，不得另兴他业 （非传统

工具），不得超过规定范围，如 “日网夜钩”的规定，则成为历史捕捞习惯。⑦ 等等。显然，这种帮规惯例的

８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都昌县北山乡邹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９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２２页。
蓝勇：《亦官亦民纽带的源流：川江船帮起源、名实类分与近代转型》，《江汉论坛》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期。
黄宗智：《实践与理论》，第 １２３ １２４页。
穆盛博：《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胡文亮译，第 ３４页。
江西省档案馆藏：《辛黑光山子确认捕鱼权事件》，全宗号：１８２１４３８１，第 ８３ ８４页。
《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第 １７８ １７９页。
江西省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鄱阳县志》，第 ６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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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经湖区渔民长时期生产实践而形成，具有历史的层叠性或累积性①，形成渔帮渔民捕捞的帮内外约束，

这既是渔帮群体在湖区权属 “争斗”的现实反应，也是渔帮间相互妥协下的集体共识与历史遵循，维持渔帮

社会秩序。一方面，渔帮渔民捕具的互异性，可减少因捕具同质化引发纠纷的概率，一定程度上也维持鱼生

态平衡；另一方面，捕具种类及其作业范围固化，可以维持渔帮社会宗族力量平衡，亦即维持渔民捕捞经济

的平衡，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渔民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帮规在渔帮内约束性较强，在帮外较弱，多是不成文规定，也是渔民传统惯例的组成。

传统惯例多流布于渔民社会口口相传的历史叙事中，也存在于渔民社会群体的纸质文书等历史情境里，有的

被吸纳建构于帮规制度，有的是湖区渔民捕捞的集体共识——— “旧章”。如 “邹姓湖课祖业，向有旧章老例，

无论本乡异姓人等投课取鱼，各照旧例，不得任意乱取，甚重国课。公同理论，双方无异，自愿请求息事。”②

旧章老例为湖区渔帮渔民自觉遵守，共同维持捕捞秩序。

（三）“旧章”的传统惯例

“旧章”与渔帮帮规是渔民社会在历史层累中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两者既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也有一

定的个性特点 （表 ３）。“旧章”的传统历史惯例，主要有中人调解、立犯字文、固化捕捞工具等③，它们既是

湖区渔业社会有序生产的历史规定，也是渔民群体捕捞作业的现实需要，也是湖区基层社会空间秩序建构的

一个重要方面，同是湖区渔业纠纷调解的重要遵循，共同维持湖区水域基层社会公共秩序。④

表 ３　 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帮与 “旧章”的惯例及其功能表

序号 类别
渔帮惯例

主要内容 主要功能

“旧章”惯例

主要内容 主要功能
备注

１ 组织结构

　 有帮主、分头目，
以帮为单位，以宗族

社会为纽带，有帮规

　 组织生产及共同应
对捕捞突发事情

松散型，以户

为单位，或以

宗族为单位生产

个体性

或宗族性

２ 神灵信仰
　 以邹先锋、周颠仙
等为行业神

　 护平安、求财富及
捕捞权合法性建构

或有或无，

因需而求

求财、

求平安

３ 捕捞工具
　 传统捕具且数量基
本固化

　 维持湖面捕捞公共
秩序

同左 同左

４ 捕捞范围
　 祖遗捕捞场所或传
统租赁作业区域

　 维持湖面捕捞公共
秩序

同左 同左

５ “摇号”
　 将衣服或鱼篓挂撑
杆顶端进行摇晃

　 向同伴发出求助信
号，应对危机

或有、或无 同左

６ 纠纷处置

　 帮规，或 “旧章”

惯例 （中人调解、立

犯字文等）

　 维持渔帮及渔民社
会公共秩序

同左 同左

７ 作用机制 　 帮规、宗族制度
　 维持渔帮及渔民社
会捕 捞 秩 序，作 用

较强

宗族传统或

传统捕捞习惯法

同左，

但作用较弱

　 资料内容主要来自
对邹姓鸬鹚帮的田野

社会调查，及对鄱阳

县、余干县、进贤县

等渔民的口述访谈

表 ３可知，从组织结构看，渔帮惯例有领头人———帮主，有情感纽带———宗族社会，是有组织性集体生
产，纠纷处置应对能力较强，而旧章惯例下的捕捞组织较为松散，旧章约束性较弱，故纠纷时有生发。从神

灵信仰来看，渔帮不仅有行业性主神，还有神灵祭祀固化活动等，神灵信仰的历史叙事背后是渔帮捕捞实践

逻辑，而旧章下的渔民信仰或有或无，即使有之，多是急功近利性的求财求平安。从作用功能看，渔帮帮规

惯例作用机制更强，是内生性惯例，而旧章作用较弱，是外生性惯例。但两者都建构起湖区捕捞社会公共秩

序，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都是渔民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渔业纠纷处置经验的历史层叠或累积。

“旧章”是湖区渔民社会的集体共识与共同遵循。嘉庆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余干县康山乡王、袁、吴三姓
签订 “白渡港”共同捕捞的协议，明确指出 “嗣后三姓仍遵旧章，共同取鱼”。⑤ 如都昌县曹、陶姓渔业纠

９０２

①

②

③

⑤

④　 程宇昌：《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中的传统惯例》，《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都昌县北山乡邹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９册，第 ２１３页。
摇号，是渔帮渔民在水面作业时遇有险情向同帮发出的一种求助信号，为渔民社会普遍遵守。犯字文，相当于渔民承认错误的一种

保证书，是渔民社会 “立据定责”的一种历史文书。

《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第 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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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陶姓认为，前数百年，曹姓网鱼，咸守旧章。至光绪三年，曹光来等占界下网，曾具控在案。① 又如余干

县袁、吴、王三姓，都昌县曹、段两姓，新建县胡、万两姓，高安邑来苏帮邹姓等于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共
签 “大洪流水课港”协议，强调各姓网业务须各遵旧章，不准私放眤钩②，等等，充分说明湖区渔民对 “旧

章”的集体遵循及承继性，质言之，“旧章”是湖区渔民社会历史和现实情境的共同要求，旧章较帮规的约

束性较弱 （见表 ３）。
“旧章”，其初生成于湖区某一渔业纠纷调解实践，又历经无数次渔业纠纷调解的 “层累”。③ 并无数次互

动博弈，最终以合同议约的签订得以在渔民社区中世代流传。④ 蕴含着渔民集体智慧和历史经验，其普遍存在

于渔民捕捞作业区域的历史契约、湖课契税及其宗族谱历史记载中，也存在于渔民社会口口相传的历史叙事

中。⑤ “旧章”是湖区纠纷处置的主要依据之一。

旧章惯例是植根于湖区渔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祖遗而来，由来已久，体现了渔民生产的和谐之道。从

渔民视角来看，这些惯习是渔民生活的日常。“旧章”惯例，不仅包括众湖区域 “按水界捕捞”“禁捕繁殖期

鱼类”等生产作业规则，还涵盖 “晚钩白网”“菜鱼随水”等历史智慧的资源管理惯习。⑥ 既建构起渔民群体

的资源分配秩序，也维系着人水关系的传统生态伦理。从社会人类学视角看，这些 “旧章”实质是以地方性

知识形态存在的民间治理体系，通过对捕捞时空、工具类型的约定俗成，实现了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渔民

社会和谐共生的双重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旧章和渔帮惯例具有一定的交叉性或重叠性 （见表 ３），这种交叉或重叠表现出渔帮渔民
的基本属性，既要遵循帮规惯例，又要遵守渔民社会捕捞 “旧章”，两者都是渔民社会捕捞秩序的有机建构，

都是人们约定成俗的历史习惯法，多属非成文性惯例。相对而言，旧章适用性更广、历史更为纵深。对帮内

渔民来说，帮规约束性更强，如见同帮渔民 “摇号”必须响应。

晚清民国鄱阳湖水上社会治理基本为传统士绅所掌握，国家权力未能深入农村。⑦ 即使民国后期，随着

法令制度健全和渔会制度发展，取缔帮会，不仅是民国政府的法令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国江

西省政府虽制定了 《江西省取缔帮会实施办法》⑧，但是，帮会的状况没有改变，在一定时期内，渔帮帮规及

旧章惯例仍是维持湖区水上社会捕捞秩序的重要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渔帮捕捞纠纷始终未断，

表现出渔帮社会与国家权力的有机互动。

四、渔帮纠纷与国家权力

鄱阳湖区渔帮史绵长，在湖区作业中纠纷频发，在长期处置实践中形成了渔帮自治、中人调解、官方介

入等多元机制，形成多元互动场域的 “双轨”治理机制，建构起渔帮渔民社会秩序体系。这种秩序体系建构

路径，或近似于王铭铭 “中间圈”观点，鄱阳湖区 “中间圈”的特质———过渡地带不同区位的文明杂糅现象

及这些现象的社会属性，其文化的内在多样性，及所在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联。⑨ 又兼具黄宗智的第三领域论

点———由官方与社会精英共同进行，并常常依托着新兴的制度化形式，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的合作既在扩

展，又获得制度化。瑏瑠 国家权力因子显性或隐性发生作用。

０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都昌县西源乡曹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７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２３５页。
《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第 １７０ １７１页。

⑤　 程宇昌：《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中的传统惯例》，《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刘诗古：《资产、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第 ２７３页。
渔民在公共水域即众湖捕捞，有传统规范，对渔船、捕具及数量都有规定，此多是历史纷争的层叠，写入宗族谱内。“随水捕鱼”

惯习，指渔民在途经非己水面，可捕当日菜鱼，但逗留不超过一天。“晚钩白网”：指钩捕渔民晚上放钩，天亮收钩；网捕渔民白天

作业，不夜捕，钩网捕错开生产，避生纠纷。

赵兴胜、高纯淑、徐畅、杨明哲：《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８卷 《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１０１
１２５页。
吴宗慈等纂修：《江西省通志稿》第 ３２册，民国二十九年，第 ３ ５页。
关凯、王铭铭：《“中间圈”、云南与文明互鉴的民族学》，《思想战线》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
黄宗智：《实践与理论》，第 １２９页。



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帮与水域社会秩序

（一）非正式制度作用下的渔帮自治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余干扯网帮袁姓渔民拿获违禁使用滚钩的鄱阳朱姓渔民十二人①，鄱邑慕里村张姓渔
民在余干康山私放眤 （滚）钩被袁姓渔民拿获②，鄱阳汪姓渔民在余干县康山水域私放眤 （滚）钩被拿获③，

私放滚钩为湖区渔民集体反对，违者拿获后，均请中人调解、立犯字文，求免 “送官”。

“求免送官”，“官”的权威性在湖区水上社会显性或隐性发挥作用。“官”———国家权力的象征，隐性充

斥于湖区水域社会空间，是湖区捕捞纠纷制衡的一种隐性 “防护栏”。立犯字文正是渔民畏 “官”历史语

境下的真实反映，间接说明，国家权力隐性嵌入湖区基层社会，与渔帮渔民自治性相共存。这种共存，是

湖区基层社会国家治理背景下渔民自治的重要内容。这种渔帮自治性呈现出 “非正式制度主导”的复合

特征。

立犯字文，即立字议约，是渔帮渔民迅速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也是渔帮渔民自治下的一种情境选择，

是渔帮纠纷处置传统惯例。鸬鹚帮后裔邹道义认为：“鸬鹚帮渔民尤为隐忍，纠纷中宁愿吃亏也要保全鸬鹚，

每只鸬鹚时值百余元，新中国初期，此堪称天价，故犯禁时，多以立字据方式化解矛盾。”④ 可见，立犯字文

是渔帮渔民现实情境下的主动选择，也是 “人证俱获”下的被动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渔帮渔民通过 “人证拿获—立据定责”自治机制处理捕捞纠纷，形成惯例。如 “缘因

□□詹起福、张进三等钩船数只，紊入大洪流水湖放钩，被湖伙拿获。比蒙湖伙减轻处罚，九四钱三千文，
将衣物船只一概付与身同钩船之人领回，毫无疏失。所领是实，特立字为据。”⑤ １９３２年十月，鄱阳县莲湖张
网帮朱姓过界捕捞被扯网帮袁姓拿获，除船网焚毁重罚外，并立犯字一纸。⑥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国家权

力因子以 “犯字文”形式隐布于湖区。

渔帮渔民签订犯字文，也兼具确认水域权属、警示违约后果、留存惩戒证据三重功能，实现权益界定。

这种惯例实质构成民间自治与国家法的互动场域：立字据虽属私力活动，但客观上纳入国家民事权益保护体

系，折射出 “非正式制度中的国家在场”———即使是流动性较强的水上渔帮群体，其纠纷解决仍受国家权力

因子渗透，形成 “看不见的法秩序”。折射出杜赞奇 “权力的文化网络”观，国家权力嵌入湖区基层社会，

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网络，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反映出渔帮渔民社会自治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渔民私放滚钩，此不仅易伤牲畜，也易伤作业渔民及其网具，官民共禁，但屡禁不止。

因滚钩捕捞几乎零成本、易操作，不良渔民时常偷放以获暴利，引起渔民社会普遍不满。私放滚钩冲击了湖

区正常的捕捞秩序。为此，各邻村渔民互订议约合同，禁放滚钩，否则一经捉获则 “合众重罚，决不轻

饶”。⑦ 处以罚款四千至廿四千文不等。合同议约是渔帮渔民维持捕捞秩序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渔民自治与

共治下的一种重要手段。

余干县袁姓扯网帮仲春合议帮规族约，清晰可见渔帮渔民通过族规帮约的制度性构建，展现出基层社会

的非正式制度的自治逻辑：一方面通过 “立字议约”规范族群内部行为与资源分配，形成自治生态；另一方

面依托地方精英或宗族文化网络，将国家权力符号嵌入民间治理实践，构成 “第三领域”治理单元。这种自

治性规则与国家权力在场性的复合治理模式，既维持了水域社会的传统秩序，又通过基层文化网络实现了国

家权力的渗透，为理解湖区基层社会 “双轨”治理提供了生动注脚。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民国鄱阳湖水运交通落后，渔帮渔民长期处于国家行政末梢，王朝对偏远地区的控

制常因空间因素而失效，从而宗族社会等非正式制度文化网络乘机填补了这一 “真空”下的第三领域。为

此，晚清民国非沿湖区域捕捞纠纷，渔帮渔民多倾向于固有传统惯例与渔帮自治机制解决，少有诉诸官府。

立字议约、族规帮约等成为湖区权力的文化网络末梢，借助渔帮渔民 “以俗而治”主要方式，这种自治模式

既体现了国家权力的隐性在场，又塑造了渔帮群体固守传统、隐忍坚毅的文化特质，构成非正式制度与国家

权力的互动样本。

１１２

①

④

⑦

②③⑤⑥　 《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第 ４３、１９８、２０１、１９７、６９页。
邹道义，１９５３年生人，余干县康山乡府前村邹姓鸬鹚帮渔民后裔，１３岁捕鱼，打鱼从业 ４０余年。
《都昌县西源乡曹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７册，第 ２２ 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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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官方性作用下的中人调解

棚濑孝雄认为，所谓调解过程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提供正确的信息，从

而帮助当事者达到合意的场面。① 调解是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纠纷处理惯常方式和类型。湖区渔民惯于人情世

故，中人调解节省纠纷处置时间，“捕捞生产是渔民生活实践的第一原则，也是渔民集体共识，渔业纠纷调解

制度的实用性是他们生产生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② 中人调解既是渔民社会惯例 “旧章”，也是渔帮渔民

早日实现再生产的现实逻辑。

道光己酉年 （１８４９），余干县扯网帮袁姓拿获鄱阳朱贤生父子送余邑案，“后经中劝息永杜滚钩，立有息
状允服，并前案照抄共一本，又立有合禁滚钩议字一纸，比经余干县盖蓝印，此年皇太后服。”③ 经中人劝

息，调解字据送官府认定，并盖政府印，纳入国家监管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调解 “中人”非一般民众，在地方社会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这种 “地位”或 “话语

权”④，中人身份较为特殊，多具半官方性色彩，从而调解显现出国家权力因子的隐性影响与作用，表现出渔

帮群体与国家权力因子有机互动。

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高安雷四帮与余干袁姓渔民发生纠纷，邹姓渔民委托中人调解，并签订协议，《鄱阳
湖区文书》载：

立收字人瑞州府高安县雷四帮邹龙腾、邹龙万、邹昌吉、邹玉川等，今因在于余邑袁姓湖内盗取鱼利，被

袁姓人拿获，将衣被等物拿去。今托揭正发向恳袁姓将衣物等项概行领回，特立收字，是实。凭中代笔：揭正

发，道光五年三月日立。⑤

然而，时隔八年，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三月，雷四帮邹姓渔民捕捞犯禁又为余干县袁姓渔民拿获，拿去
网业器物等，邹姓渔民又求助于中人万学梅、揭正先调解。雷四帮渔民邹隆 （龙）腾两次被获，均求助余干

县康山乡揭氏兄弟。

袁景柜认为，府前村和袁家村毗邻，高安邑邹姓渔民早年落户府前村，邹姓渔民求助华宗同村的揭氏兄

弟调解，合乎情理。⑥ 道光年间，鄱阳县钩帮朱姓和余干县扯网帮袁姓的渔业纠纷中，袁姓被抓，“经钱少爷

立戒领回，戒领呈县”“复蒙钱少爷邀齐两县公亲张克迁等调和”⑦，“中人”钱少爷的作用和 “戒领”约束，

将民间正义观嵌入国家权力体系。钱少爷等地方精英既扮演 “文化经纪人”角色，又通过 “邀齐两县公亲”

的跨地域调解，实现第三领域治理。

民国时期，纠纷多由 “中人”调解，“中人”由乡 （镇）、保长及乡绅充当，俗称 “吃茶酒”。⑧ 从揭氏

兄弟到钱少爷、两县公亲张克迁等身份来看，均见身份的特殊性，毫无疑问，中人和双方熟悉，且具一定的

话语权，否则，中国传统社会 “人微言轻”的人情世故，也让其知难而退。“中人”调解集体性特点和身份

精英性分明⑨，“中人”半官方性色彩浓重。

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十月，都昌詹姓等 １１人在鄱湖大洪流水面取鱼，因詹姓误越水界，与余干袁姓鱼划
船相撞，被袁姓用篙拦抵，误致袁姓渔民一人死亡。“嗣请承戚族理明，事关人命，由袁误伤，劝袁出棺木、

超度钱……身同尸母收讫，身等情愿凭公将尸领回。”⑩ 签名落款 “在场人”共四人，在 “众人见证”和

“戚族理明”（戚族调解）及官方备案的机制下，所谓 “误伤”死人事件得以平息，权力的文化网络通过中人

的作用延伸于基层社会，同时 “第三领域”治理机制也发挥作用，彰显渔民社会的自治性与调适性。

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法律没有规定调处是司法裁决的必经程序，但是州县官吏对于自理案件的审理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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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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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３页。
④⑨　 程宇昌：《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中的传统惯例》，《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蓝印，指清制中，为避讳皇家丧事，地方用印的印泥用蓝色替代。《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
第 ４２页。

⑩　 《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１册，第 １９４、２０４页。
袁时仁，康山乡府前村原支书，据他介绍，府前村原有 “揭”姓村民，后迁走，府前村是一个多姓村落，高安邹姓渔民多徙居于

此。袁景柜，康山乡原副乡长，时年 ８１岁，堪称康山乡的 “活地图”。

《余干县康山乡袁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２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９７ １９９页。
《都昌县志》编修委员会编：《都昌县志》，第 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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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调处，只有在调处不成时，才予以判决。① 在清代司法惯例程序上，纠纷调解是矛盾处置的一个重要环

节，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调解制度是从清末开始建立的②，鄱阳湖区水域社会也不例外，生动表现出湖区基层社

会民间治理与国家权力有机互动。

当发生争议时，中人的地位越高，调解成功的希望就越大。③ 中人调解表现为湖区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

和国家权力隐性在场。习惯法中权威结构的中心是 “面子”，杨懋春在研究村庄冲突时，将 “面子”与 “荣

誉和羞辱”联系起来。④ 杜赞奇认为，中人的 “面子”越大，他为 “弱者”争取的较优调解的能力也就越

大。⑤ “面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法，俗语：“打肿脸充胖子”就是 “面子”文化的鲜活样本。

相对中人而言，中人集体性及其社会精英属性，为纠纷顺利调解提供了 “面子”保证和社会声誉支持。

这种调解，不仅有矛盾双方的力量博弈，而且也有中人间的话语权博弈。这种博弈，既有为宗族社会话事权

的争锋，也有为区域社会治理话语权的争夺，不一而足。⑥

无论是调解的整体比例、半官方性，还是公信力方面，传统的调解方式在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中仍显示

出极强的生命力。⑦ 这种调解模式，高见泽磨归纳为 “说理—心服”模式，在中国纠纷解决中，无论是诉讼，

还是非诉讼方式都具调解性质这一共同特征。⑧ 显示出中人调解在渔帮渔民熟人社会运行的实践逻辑，也表现

出渔民捕捞 “旧章”惯例性，隐见湖区基层治理中非正式与正式制度的协同背景下的国家权力。

（三）正式制度作用下的捕捞秩序

私放滚钩严重冲击湖区正常的捕捞秩序，渔民反应强烈。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三月廿三日，都昌县府颁布
告示禁止，云：

钦加同知衔、署理都昌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童，为出示严禁事。据民人邹平利等呈称：伊等祖遗湖

业一道，上自白都，下齐龙坑，历来放网取鱼纳课。近有下堡各姓，兴设眤 （滚）钩，拦河施放，有碍伊网取

鱼，且往来客船，亦多受害。若果向阻，必滋事端，呈请示禁，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示禁。为此

示仰该下堡各姓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只准己业用网取鱼，固不准私放眤 （滚）钩及擅入邹姓湖内强取鱼利，亦

不得借端阻扰，有碍行船。如违，许受害人等随时禀县，以凭拘案严办，决不宽贷。各宜禀遵毋违。特示。⑨

邹姓渔民提出禁止眤 （滚）钩的主张，得到官方支持，行文布告四方。这种非正式制度纳入正式制度管理或

保护，形成制度相互叠加效应，共同建构起湖区水域社会渔帮捕捞秩序。地方社会精英通过正式制度形式，

使非正式制度变迁为权力的文化网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

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五月十七日，新建县钩帮徐姓渔民过界捕捞，都昌邹姓渔民 “捉回恶盗徐烈志并雇

工王丙成二人，实人赃并获”及 “凭公计算眤钩十四棍”⑩，徐姓 “央公等从中饰劝逼掩”，提出愿办酒四桌、

赔款四千了事。“凭公”“公等”身份为举人、监生、河保、地保等，中人官方性分明。双方议定，先放徐姓

筹款。

从调解中人来看，有地保、河保等，说明湖区保甲制度的残余留存。关于清中期保甲制度，据凌鐂 《西

江视臬纪事》云：“应将本邑船只责成于邻船户族，外来船只责成于船行埠头。”瑏瑡 清王朝对水上船户管理是

本地船只取保结于邻船、户族，实行连坐；外地船只则借助停泊的河埠码头，由埠头、营汛负责稽查。专业

渔船终年漂泊水上，素无专门管理机构。瑏瑢 河保或仅剩 “准官僚”这一文化符号。在清中后期，各种社会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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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杨：《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６１页。
曹芹：《刑事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５６页。

⑤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第 １４８、１４８ １４９页。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秦美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１６７页。
程宇昌：《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中的传统惯例》，《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６期。
刘昕杰：《以和为贵：民国时期基层民事纠纷中的调解》，《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
参见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⑩　 《都昌县北山乡邹家》，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第 ９册，第 １９１、１０２页。
转引刘诗古： 《资产、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第 ２０４ ２０５ 页。凌鐂曾在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
（１７３３—１７４３）任江西按察使，其文辑录为 《西江视臬纪事》一书，收入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８８２册，第 ２８页。
《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农牧渔业志》，第 ６４５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６

动日趋增多，保甲制度社会控制力逐渐瓦解。① 湖区亦然。

徐姓渔民一被释放则即报官，其诉状云：“昨因水泛边甚，不知地界，误越贵治邹民典等河埠。讵恶窥民

船钩价值数百金，欺民异地皆蛮，夺抢捉拿，不容分辨，胆将船钩夺去，并收民工王成炳，捉拿伊字，希图

诈索。”② 官方正式介入。

毫无疑问，徐姓渔民这一吊诡行为，引发中人集体不满。五月十九日，地保、河保等七名中人联名上诉，

诉状云：“伊央民等向邹姓求情，免送案下，自愿置酒四席、钱四千文封禁。不意伊奸计百出，谗先捏情具

禀。切思公道出乎人心，民等只得联名具公禀老爷台前，赏准讯明。”③ 都昌官方作出批示：“立传被诉徐烈

志，及前票后开，户约有名人等，刻日传齐赴司，以凭追究详办，仍饬迅将所夺船钩先行查缴赴案。”④ 而徐

姓因脱逃而未拘到庭。

五月三十日，邹姓渔民又上诉都昌县主：“不意伊刁狡□□□□，控告司主捏泾，民提禁诈索，当经佥
拘。民闻汗骇，只得投诉求汛，司主临汛脱逃。似此强悍，形同匪类，无法无天，只得备情奔叩宪台，赏准

拘，正业杜祸，国课攸。”⑤ 可见，邹姓渔民前一诉状投于 “汛”。

然而，渔民何以投状于汛？汛是清代主要负责巡查基层防务和维护治安的军事基层机构。对湖区百姓而

言，汛也是 “官”的存在，就近报官——— “汛”，在百姓潜意识层面，或许希冀纠纷迅即得到官方的支持与

理解。清代都昌县共有汛六处。⑥ 汛兵驻扎在湖区基层，与地方社会关系密切，人们请汛兵充当纠纷处置的

“见证人”也不少见⑦，汛兵缉拿 “凶犯”也就不难理解。

未料，六月初四夜三更，徐姓渔民却带领百余人偷袭邹姓渔村，捉去六人并拿去船及网具等。邹姓又报

汛，汛千总批：“除一面会县关移严拿外，合亟差拿。为此仰目前去，即将凶犯徐烈志先行按名拿获，并起回

船网；及在船邹平玉等六人一应赴厅，以凭解县讯明详办。”⑧ 未果，六月廿三日，邹姓渔民又呈控文：“只

得哀叩大宪大人施恩作主，迅赏亲提，关拘拟办，庶军民便道，匪害永靖，正业杜祸。”⑨ 诉状呈至县的上级

衙门———饶州府或巡抚衙门等，这似乎不符合晚清官方介入基本程序？晚清律法规定，民众须逐级上告，当

案情重大或县府不受理现象，可越级诉讼。

都昌邹姓渔民何以屡次报官？这或与其地理邻近性密切相关。诉状中 “幸民住村仅离县城咫尺”的控

词，印证了笔者这一猜想，揭示了邹姓渔民诉讼空间距离的低成本与便利性。这种地理区位优势，促使其形

成制度性依赖———向汛兵寻求支持，又通过县衙近距离管辖，强化国家权力在场性，以寻求制度性支持。对于

汛兵，其重点是维系基层社会治安，主要抓捕犯罪嫌疑人等，也多出现于紧急情态下。对于县衙，其重点是维护

基层稳定，强化愚民统治，关注的是各类税收等，渔课也是关注之一。封建王权通过这种 “地理—制度”耦合

机制，将基层治理网络嵌入湖区社会空间，在官方与精英的作用下，县衙与汛主官达成共识—缉拿当事人。

遗憾的是，囿于资料，对邹、徐渔帮纠纷最终处置结果，笔者无法探明，但可了解，在沿湖近都市区域，

国家权力深嵌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这既有诉讼地理空间的低成本因素，又有国家权力机构广布及正式制

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形塑影响。

同样，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也有一定形塑影响。如清光绪十六年间，徐、李两姓因药湖捕捞权发生争

执，双方 “互诉于南昌县署，经年未结，迨至十七年间，始经由邻佑绅耆出面调解，结果李姓与徐姓俱照旧

章取鱼管业，订有合同议约，各执为据。”瑏瑠 双方即使诉诸官方，但在旧章———非正式制度作用下，各管其业。

这种依照旧章的历史惯例性，不仅在鄱阳湖地区有之，广西桂江的渔业捕捞权纠纷也有之：地方官府也采取 “各

照各县江河旧界捕取”的判决策略予以调解瑏瑡，说明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框架下，传统旧例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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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金娜、李君：《清中后期漕运社会保甲制度初探———以漕运水手为例》，《农业考古》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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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形塑影响式微，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性也较弱。１９３６年，徐、李药湖捕
捞权纠纷复发，原告徐姓诉诸法院，审判结果是原告徐姓败诉，可见，在正式制度作用下，历经法院审理此

案，药湖捕捞权归属在法律文书上获得确定。

比较而言，鄱阳湖地区渔帮纠纷生发及官方介入的正式制度处置机制，一般是案情重大有死人或人员被

抓，或牵涉湖权及捕捞权归属，或纠纷生发地为沿湖近都市区域等，渔民多诉诸官方系统，这些都是官方介

入的重要临界域。官方介入及其作用机制，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正式制度性渗透的治理实践，国家

与社会在第三领域的制度化发展。

实际上，第三领域中国家权力始终隐性在场并互动博弈，这种博弈表现出国家权力的显性或隐性作用，

其中既有渔帮宗族势力对比，又有依据国家律法的相互诉讼考量，也有湖区人情社会的 “情”“法”博弈，

再有渔帮宗族社会精英强弱比较，还有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互相形塑作用等，非正式与正式制度始终有

机互动，这种对比或博弈，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 “势管青山力管湖”习俗，形成权力实践的相互耦合。

简言之，湖区渔业捕捞纠纷处置，表现出渔帮自治→中人调解→官方介入的阶梯式响应模式，从自治系
统到他治体系，形成鄱阳湖区渔业纠纷处置机制，当渔帮渔民跨界捕捞等理亏犯禁，或捕具被缴，多以签犯

字文等形式实现自治；当犯禁渔民被获或捕捞权模糊，多以中人调解形式暂息纷争；当死人事件发生或捕捞

权争夺加剧，或冲突急剧且事发地距官府较近等，多是官方介入处置。无论何一种矛盾形态及处置方式———

渔帮自治、中人调解和官方介入，都表现出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国家权力因子始终显隐性在场，形成多元

解决机制的有机融合与互动耦合。这种 “民间自治—国家渗透”的互动结构，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 “双

轨”实践，构建渔业资源分配秩序，维系着经济与社会的动态平衡。

五、余论

晚清民国以降，面对鄱阳湖区高度流动的水域社会，传统的保甲制度逐渐显现出 “水土不服”的治理困

境。尽管清廷与民国政府曾试图通过编查保甲、设立渔会及推行水上警察制度，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至基

层，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正式制度往往因行政成本高昂、人员素质参差以及战争频仍而流于形式。特别是

在抗战时期，湖区社会几近陷入治理 “真空”。然而，水域社会并未因此陷入无序的混乱，取而代之的是，

植根于宗族血缘与生产惯习的渔帮组织及其传统惯例———从具强制力的 “帮规”到具柔韧性的 “旧章”，从

神圣的 “神灵信仰”到世俗的 “摇号互助”，始终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底座，维系着渔业生产的底线秩序。

随着水上警察制度、《渔会法》《民事调解法》等政策先后颁布与实施，民国水运交通发展和基层权力网

络布控趋严，渔民纠纷诉讼空间交通成本降低及其诉讼便利，湖区社会国家权力形塑力趋强，水域社会治理

渐呈法治化趋向。这种 “正式制度扩张—非正式制度收缩”的双轨博弈格局，形成 “国家法主导—民间法补

充”的 “双轨”治理秩序：国家通过司法判决，实现对基层管理的制度性替代——— “上轨”制；民间社会依

托宗族网络与传统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保持一定的治理空间，构成晚清民国湖区水域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路

径——— “下轨”制。晚清民国湖区水域社会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相互调适，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具有互补

性。① 呈现出湖区权力格局的此消彼长。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任何社会都离不开非正式制度

的约束，无论法制怎样健全也不可能代替非正式制度。②

渔帮既有别于民间社会帮会组织，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团体，渔帮抱团更紧、协作性更强。对于高安邑

邹姓渔帮而言，其通过行业神信仰及购买山林落户等方式，构建异地捕捞的历史叙事，又通过 “王权—神

权—湖权”三维构建，不断增强捕捞合法性叙事，强化其湖权身份，维护捕捞自主权。当纠纷生发时，纠纷

处置呈现多元互动机制，“官”的权威性显性或隐性流布于水域空间，国家权力像一只 “看不见的手”始终

在场，权力的文化网络借助神灵信仰、国家祭祀、渔帮传统惯例及宗族社会制度等延伸于水域社会，同时，

国家通过正式制度显现出权力及作用机制，湖区基层社会正式制度的 “上轨”分明。当晚清湖区基层社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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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建国：《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学术论坛》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
唐绍欣：《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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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弱化，渔帮渔民以立字议约、族规帮约、中人调解、旧章惯例和宗族社会势力等为依存，在湖区第三

领域，既依托渔民传统惯例，又要借助正式制度的隐性作用与地方精英 “半官方性”力量，湖区基层社会治

理非正式制度的 “下轨”明显。实际上，湖区水上社会治理非单一机制孤立作用：既有 “上轨”正式制度框

架下的官方介入、“中人调解”半官方性及 “报官”隐性作用；又有 “下轨”的传统惯例性及帮规非正式制

度等影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 “上下轨”有机交互，始终流布于湖区水域空间。

作为民间自治形态的 “下轨”制度，凭借贴近基层的地缘优势，成为湖区治理的核心载体，其功能韧性

强、治理作用重要，与国家权力正式制度构成的 “上轨”体系相互依存、协同共治，共同构筑起湖区水域社

会的公共秩序空间。二者相互建构、彼此补充，国家权力深度嵌入这一治理框架，形成兼具制度性与社会性

的权力文化网络，湖区基层社会各类权力主体在这一格局中持续博弈、动态互动。鄱阳湖区水上社会治理

“双轨”制，体现为正式制度的国家权力 （显隐性）与非正式制度 （渔帮帮规、旧章传统惯例等）的自治机

制，这种治理形态有机交互、相互渗透，共同建构起湖区基层社会 “双轨”治理模式，进而维持水上社会公

共秩序。

这种 “双轨”治理模式，不是简单的二元结构叠加，而是水域社会的有机复合型治理体系，此有别于陆

地区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既不同于 “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动态协同治理”①，也有别于 “多中心协同治

理”模式②，这种模式既兼有多元主体协同与多中心协同治理，又有单轨性机制作用，为观察水域基层社会

提供了多元视角。

综上所述，晚清民国鄱阳湖区的 “双轨”治理，不仅是特定历史时空下人水关系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

社会 “礼法合治”在水域空间的生动演绎。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鄱阳湖区渔业文献及渔民口述资料搜

集与研究”（２４ＡＺＳ０１９）、“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制度文献搜集与研究”（２０ＢＺＳ１３５）的阶段性成
果，并受江西省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资助〕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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